河南师范大学媒体信息发布“三审三校”审批表
	标题
	

	起草单位
	
	作者
	
	联系电话
	

	
	
	通讯员
	
	联系电话
	

	发布类别
	学校官方网站主页 □ 学校官方新媒体平台 □ 河南师大报  
校园广播 校外媒体平台 □ 本单位媒体平台 □  其 他 □

	是否涉密
	是□   否□
	是否三审三校
	是□   否□

	稿件内容
（可另附页）
	[bookmark: _GoBack]

	起草单位
处理意见
	



            
   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	新闻发布
处理意见
	
业务主管部门：



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	
	
党委宣传部：



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	备  注
	1. 学校官方媒体平台或校外媒体平台信息的发布，由本单位负责人审批后，报送党委宣传部审核备案。
2. 各单位所属媒体阵地的信息发布，由本单位负责人审批后，由本单位审核备案。
3. 各单位在信息发布前，需严格执行“三审三校”制度。

	发布人
	
	发布时间
	



